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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2020年部分预算项目绩效问题的

整改报告-灵山卫公交枢纽站租赁费项目、青岛西站公交枢纽站物业管理费项目、2020年农村公路（桥梁）检测项目
区财政局：
根据区财政局下发的《关于开展2020年度项目支出预算绩效部门评价工作的通知》，我单位选取2020年36个预算项目中公交枢纽站租赁费项目、青岛西站公交枢纽站物业管理费项目、2020年农村公路（桥梁）检测项目三个项目进行绩效评价工作，为保证绩效评价质量，我单位委托山东腾信会计师事务所进行项目绩效评价工作。腾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绩效评价报告，我局对绩效评价报告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分析，对存在的问题查找相关原因，提出了整改计划。在今后的工作中，我们将根据《青岛市预算绩效管理条例》及区政府《关于印发青岛市黄岛区预算绩效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》等有关规定，进一步加强财政支出管理，强化支出责任，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。具体整改情况如下：
一、灵山卫公交枢纽站租赁费项目绩效整改情况

（一）项目资金拨付不及时，合同执行不规范

整改情况：我局在今后项目管理过程中，将进一步提升规范资金支付流程，在相关规定内提高合同资金支付及时性，规范执行合同约定内容。

（二）合同签订不及时

整改情况：规范租赁合同的签订流程，并按程序执行，确保主要条款符合相关规定，提高合同签订质量，有效预防项目运行中的法律风险，维护财政资金的安全。

（三）项目场站房屋及其他设施使用不当

整改情况：按照协议约定使用场站内资产，便民服务亭主要为服务乘客、非盈利性质，内设小摊虽为乘客提供便利，但属于盈利性质，我局责令物业服务单位与小摊摊主订立协议，收取使用费并约束其经营范围，确保乘客正常出行不受影响。

二、青岛西站公交枢纽站物业管理费项目绩效问题整改情况

（一）合同签约存在不规范

整改情况：加强对青岛西站空间商业运管有限公司全过程监管，强化考评制度建立有效管理，尤其针对安保、保洁人员在岗数量的检查，施行现场巡查和不定时抽查的考核方式，确保人员到位率及细节服务的提升。同时对于运营公司应将人员劳务合同按项目性质分开签订，明确合同中约定的主要条款，以便日后相关考核工作的开展。
（二）项目实际完成率低于预期标准

整改情况：我局将加大对枢纽站未利用场地内设施设备的考核力度，运营公司对设施设备的维护保养工作，贯彻“维护与计划检修相结合”、“专业管理和员工管理相结合”的原则，将责任落实到具体人，确保场地内所有设施设备做到正确使用、精心维护，设施设备均保持完好状态，不断提高设备设施的完好率。
（三）场内区域的划分未能合理利用

整改情况：经工作人员初步统计每遇法定节假日，青岛西站公交枢纽单日客流量可达万人，运营物业公司的秩序维护、安保检查、车辆疏通等压力增加，场地内合理规划的网约车区域，可促使网约车有序进出、即停即走，避免加重区域交通拥堵，加快枢纽运行效率。我局将督促项目运营的物业公司，及时清理网约车区域内的闲杂车辆，保障功能区合理发挥效力，促进枢纽站的整体发展。

三、2020年农村公路（桥梁）检测项目绩效问题整改情况

（一）未制定相关的业务管理制度

整改情况：我局在今后的工作中，建立项目跟踪管理机制和业务管理制度，定期开展项目调度、督导检查，对反馈的信息及时转化为记录、照片或影像资料，整理成册进行保存，形成执行监管的长效机制。
（二）项目产出方面问题

整改情况:今后我局将加强验收标准，履约合同约定事项。项目由于实施企业出具报告滞后，晚于协议约定提交日，我局将根据项目开展实际情况，双方应通过协商，根据项目具体情况补签或修改协议，确保付款额度与合同约定相符。

区交通运输局以此次绩效评价工作为契机，在今后的工作中加强预算绩目标管理，推进绩效管理体系的建立，在区财政局的指导下，全面开展绩效目标管理工作，真正把绩效管理落到实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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